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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更正 2019 年 5 月 17 日舉行的第二十三次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

就 2019 年 5 月 17 日內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的會議，本人聽回當日會議的發

言，並對照秘書處發出的逐字紀錄本後 (立法會 CB(2)1494/18-19 號文件)，發現

陸頌雄議員的發言，和逐字紀錄本有以下不符的地方：

逐字紀錄本： 

  “當然，市民清楚看在眼內，"反對派 "自立主席，自己開 "假會議"，但是"

鬼拍後尾枕"，害怕別人拆穿他們，所以來擾亂我們的正常會議。＂(第 11 頁) 

然而，當日陸頌雄議員並沒有用拆穿這個詞語，而是用“篤爆”。 

    本人認為，逐字紀錄本應該力求精確，因此，本人要求委員會通過更改當中

的逐字紀錄本，以“篤爆”取代“拆穿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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